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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年僱員補償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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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丁午壽議員 (主席 )
朱幼麟議員

李啟明議員

呂明華議員

陳智思議員

劉千石議員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何世柱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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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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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
黎陳興女士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僱員補償 )
黎家堂先生

高級政府律師

鄺美霞女士

教育統籌局助理局長

黎耀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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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6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張炳鑫先生

高級主任 (2)9
吳陳靜璇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殯殮費和醫護費

應主席邀請，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7)(下稱 “教
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7))及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向法
案委員會匯報，有關把殯殮費和醫護費的最高金額提高

至 50,000元的建議，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的意
見分歧，而該會達成的共識是最高金額應為 35,000元。

2.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僱員補償 )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解
釋，致命個案鮮有涉及醫護費，而大部分的費用均會用

於殯殮服務。

3. 法案委員會大部分委員贊同把僱主在所有致命補償

個案中須付的殯殮費和醫護費的最高金額定為 35,000
元，並認為政府當局應為此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然而，多名委員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4. 呂明華議員關注到，由 16,000元提高至 35,000元仍屬
相當大的增幅，可能會對僱主造成財政困難。呂明華議

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安排殯殮服務所需的費用進行

任何調查。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僱員補償 )答稱，《肺塵埃
沉著病 (補償 )條例》 (第 360章 )亦有就殯殮費和醫護費作
出規定。勞工處曾在年半前就僱主為已故僱員安排殯殮

服務所需的費用進行調查，有關費用介乎 35,000元至
50,000元。呂明華議員表示，據他瞭解，一般葬禮的費用
只需約 8,000元至 12,000元。他質疑建議如此大的增幅的
理據。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7)指出，《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章 )中 “埋葬 ”一詞，在條例草案中被改為 “殯殮 ”。根據
中國人的習俗，殯殮包括埋葬及葬禮儀式。呂明華議員

表示，雖然他對建議有所保留，但由於建議是勞顧會達

成的共識，他接受把有關款項由 16,000元增至 35,000元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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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勞顧會未能達成共識，支持把金額由 16,000元
增至 50,000元，李啟明議員表示失望。他指出，僱員若因
工業意外而身故，其家屬通常希望能為死者舉行得體的

葬禮。李啟明議員強調，35,000元的金額偏低，可能不足
以為死者舉行一個得體的葬禮。但由於勞顧會對 50,000
元的建議意見分歧，他唯有接受 35,000元的擬議金額。

6. 劉千石議員對於把殯殮費及醫護費的最高金額只設

定為 35,000元持強烈的保留態度。他強調，一個收費
50,000元的葬禮絕不會是一個豪華的葬禮。劉千石議員指
出，由於把最高金額提高至 50,000元，對僱員補償保險的
費用可能會構成影響，很多僱主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

認為政府應設立一個中央保險制度，以徹底解決僱員補

償保險費用對僱主造成財政負擔的問題。如政府設立一

個中央保險制度，收集所得的保費可用於資助工業安全

方面的培訓。

對僱員補償保險費用的影響

7. 委員察悉，處理致命個案補償申索的擬議改善措施

當中，下述的建議對保險人承保僱員補償保險的費用會

帶來影響——

(a) 向已故僱員的家庭成員支付十足的死亡補償；

及

(b) 規定僱主須支付所有致命個案的殯殮費及醫護

費，但以最高金額為限。

8. 部分委員關注到，上述兩項建議會對僱主造成額外

的財政負擔。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僱員補償 )回應時解釋，
政府當局在 1996年首次提出上述建議進行諮詢時，保險
業估計上述兩項建議可能會導致承保僱員補償保險的保

險費用增加 1%至 2%。條例草案在 2000年 2月刊登憲報
後，保險業曾重新評估改善致命個案的補償申索機制建

議對保險費所帶來的影響。根據他們重新作出的評估，

下述建議對保險費將會帶來的影響包括——

(a) 向已故僱員的家庭成員支付
十足的死亡補償

(b) 規定僱主須支付所有致命個
案的殯殮費及醫護費

－ 金額上限為 35,000元

－ 金額上限為 50,000元

3.49%

0.41%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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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千石議員詢問，增加殯殮費及醫護費最高金額對

費用所帶來的影響是如何計算出來的。高級勞工事務主

任 (僱員補償 )答稱，有關的費用影響是根據每年平均有
160宗致命補償個案的假設而作出估計。

10.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僱員補償 )再告知委員，保險業在
1996年進行有關的評估時是考慮到 1996年的補償水平。
當時是根據承保僱員補償保險的保險人收到 30億元
(1995年水平 )的保險總額而作出有關評估。但當承保僱員
補償保險的保險人所收取的保險總額在 1998年下跌至約
為 20億元時，《僱員補償條例》所訂的補償水平卻向上
調整。如承保人要從保費內扣除相同數額的收入，以應付額

外的法律責任，在1995／1996年度的2%增幅，在1998／1999
年度應轉化為約3.5%的增幅。

II. 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

11. 委員商定，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0年 6月 16日向內務委
員會進行匯報，建議在 2000年 6月 26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為此，就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告

的最後期限會是 2000年 6月 16日。

12. 會議於下午 1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15日


